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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背景說明

      在過去十多年來，客家族群對於文化認同的努力，主要集中在權利

保障的法制化工作，尤其是以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所推動的相關法案，包

括〈語言公平法〉、〈客家語言發展法〉、以及在 2010 年初由馬英九

總統所公佈的〈客家基本法〉。對於客家族群而言，首度出現以本身作

為主體所立的法，除了表示國家對於客家集體認同的進一步確認，也代

表客家選票的關鍵少數不可忽視，特別是被執政黨列為重大的政績。

      由於客家族群的存在繫於母語是否能夠獲得合理的復育及發展，

客委會曾經嘗試過推動〈語言公平法〉，希望客語能成為國家語言

（national language）、或是官方語言（official language）。不過，當時

客家內部有不同的看法，有人懷疑這是福佬人的陰謀，表面上是要把四

大族群的母語地位都提高，實質是要打擊客家族群，就是寧願屈居華語

之下，也不願意看到福佬話獨霸。再加上負責法案推動的教育部以及文

建會互踢皮球，行政院意興闌珊，由〈語言平等法〉草案到〈國家語言

發展法〉草案，還是無疾而終。

      既然無法以通盤處理的途徑來達到目標，客委會亟思另起爐灶。首

先，由客籍學者徐正光所領銜的台灣客家研究學會（成立於 2004 年

初），向客委會提出建言，希望能仿傚由國會在 2005 年初闖關通過的

〈原住民族基本法〉，也能制定〈客家基本法〉，因此在 2006 年中成

立「客家發展策略小組」，開始研議草案，提出〈新憲法族群與多元文

化條款草案／多元族群憲法草案〉。可惜，由於朝小野大，由泛藍政黨

所支配的國會立意不讓民進黨政府有任何法案上的表現，徒勞無功。

另一種方式是直接攻堅，想辦法說服立法院通過〈客家語言發展法〉。

這樣的思考，是因為原民會在 2003 年已經完成〈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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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並非沒有先例可循，也不會讓主流社會產生標新立異的誤解。在

2005 年底，筆者接受客委會委託，參考各國的相關語言保護法案，草

擬了一份〈客家語言發展法／台灣客家文化發展基礎〉草案。不過，由

於政治現實，依然半途而廢。國民黨政府在 2008 年捲土重來〈客家基

本法〉終於過關。

二、書評

      這本《台灣客家運動 ——〈客家基本法〉》的作者是由台灣大學國

家發展研究所的師生邱榮舉以及王保鍵 (2012)，前者長期參與客家運

動、後者任職公家相關機構，兼顧體制內外的觀察。基本上，作者先由

國內外因素導出客家運動的發展，進而分別由程序以及實質兩個層面來

考察〈客家基本法〉，接著對客家運動提出反省，並以客家發展的建言

作為結語，簡單扼要、首尾完整。

      由於這應該是後者的博士論文所改寫，而非學術論文集，因此，我

們會期待在開頭有一個概念架構（conceptual framework），來引導論述

的鋪陳。如果以立法過程來看，我們可以找到相當豐富的文獻，來說明

可能左右的因素，譬如族群、政黨；可惜，我們只看到提及公共政策制

訂的入門教科書，即使是新制度論，也稍嫌浮光掠影，甚至於錯誤詮釋

援引。作者參考黃鈴華的《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國會路線》（2005），

或可看出議會中政治力量如何運作。

        以實質面來看〈客家基本法〉，作者把重點放在母語權以及文化

權，再加上文化產業以及知識體系。當然，分類的方式決定於研究的目

的，沒有絕對的優劣。不過，作者既然以多元文化主義作為客家運動興

起的大環境，就應該適度地分析在不同意識型態下，可能有不同的政策



                                                                           客家權利保障的法制化

       
     239

作為，而非天馬行空，由法西斯主義、自由主義到社會主義。坦誠而言，

自由主義倡導者未必都同意多元文化主義，而多元文化主義與社會主義

風馬牛不相及，頂多只能說源自早期的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

      如果有機會將博士論文改寫為學術期刊論文，我們會建議，除了要

強化族群運動、以及族群政治的基礎理論與各國實務。由於客家運動的

核心是還我母語，因此必須熟悉少數族群權利（minority rights）保障的

研究；此外，對於相關國際規約的掌握稍嫌不足，特別是冷戰結束後的

歐洲。以語言權為例，作者認為「地域原則」是「集體權」，而「身份

原則」是「個人權」，恐怕是有相當大的誤解。因為，這只是少數族

群語言權實踐的方式不同，也就是真的要決定提升為官方語言或是國

家語言，究竟要採取地方式的還是全國式的。也許，Kymlicka 與 Patton

（2003）的語言權政治理論專書會有很大的啟示。

三、我對〈客家基本法〉的看法

       我們比較原本的〈客家基本法草案〉（見附錄），就條文的數目來

看，最明顯的差別在於〈客家基本法〉刪掉三個重要條文，包括在中央

政府機構及國會有合理的客家代表、客家人口達百分之十以上的地方政

府應成立客家事務專責單位、以及成立「客家文化產業發展基金」。

就實質內容而言，除了文字修飾，〈客家基本法〉還是顯得比較保守。

首先就客家人的定義，除了血緣以及自我認同，基本上是不接受同化

者。至於客家事務，由原來的正面列舉調整為一般性的定義，雖然比較

簡潔，卻把客家族群所關心的權利刪掉了。有關於行政院應該成立推動

會，被改為召開跨部會首長會議，排除客家意見領袖及學者的參與。

至於把客語定為「公事語言」，〈客家基本法草案〉列舉機關、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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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營機構、醫療院所、法院監所及大眾運輸工具等公共領域，規定必

須提供客語播音以及翻譯服務，以便落實「客語無障礙」環境。〈客家

基本法〉則簡化為政府應該「提供國民語言溝通必要之公共服務」，在

執行上給相關單位或是機構太多詮釋的空間。

      另外，〈客家基本法〉把「公事語言」侷限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

區」的公教人員，鼓勵他們學習客語並取得認證。換句話說，原本的用

意是嘗試把客語定為客家地區的「準官方語言」，透過公家機構的火車

頭角色，帶動客語在公共場域的使用，特別是學校。然而，現在卻被矮

化為鼓勵公教人員取得客語認證，遠離原先設計的精神，成效自然大打

折扣。另外，從「公語」到「官方語言」或是「國語」，仍然有相當大

的距離。最後，有關於國家考試增訂「客家事務相關類科」，仍待加強

執行面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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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比較〈客家基本法〉與〈客家基本法草案〉

客家基本法草案 客家基本法

第 1 條 為落實憲法多元文化之精，

傳承與發揚客家語言文化，繁榮客

庄，提振文化產業，建立共存共榮

之族群關係，特訂定本法。

關於客家事務之推動適用本法，本

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

定。

第 1 條 為落實憲法保障多元文化

精神，傳承與發揚客家語言、文

化，繁榮客庄文化產業，推動客家

事務，保障客家族群集體權益，建

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特制定本

法。

第 2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客家人：係指具有客家血緣或

客家淵源、熟悉客語、深受客家文

化薰陶，且高度認同客家，並自我

認定為客家人之人。

二、客家族群：係指客家人所組成

之群體。

三、客語：係國家語言之一，泛指

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等

客家腔調，及獨立保存於各地區之

習慣用語或因現代語彙的加入而呈

現之各種客家腔調。

四、客家人口：係指本條第一項客

家人之定義下統計之客家人口。

五、客家事務：係指以增進客家族

群於公共領域之文化權、語言權、

傳播權、歷史詮釋權、參政權、經

濟權及公共行政等面向之族群平等

性、族群文化發展及認同等與客家

族群有關之公共事務。

第 2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客家人：指具有客家血緣或客

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

二、客家族群：指客家人所組成之

群體。

三、客語：指臺灣通行之四縣、海

陸、大埔、饒平、詔安等客家腔調，

及獨立保存於各地區之習慣用語或

因加入現代語彙而呈現之各種客家

腔調。

四、客家人口：指行政院客家委員

會就客家人所為之人口調查統計結

果。

五、客家事務：指與客家族群有關

之公共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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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基本法草案 客家基本法

第 3 條 行政院為審議、協調本法

相關事務，應設置推動委員會，由

行政院院長或其指定人員召集之。

前項推動委員會三分之二委員，由

客家學者專家及客家領袖代表擔

任，其組織另以命令定之。

第 3 條 行政院為審議、協調本法

相關事務，必要時得召開跨部會首

長會議。

第 4 條 政府應落實尊重多元族群

之意旨，客家在中央政府機關 ( 構 )
及國會，應有合理比例之代表權。

第 5 條 政府應召開全國客家會議，

研擬、協調及推展全國性客家事

務。

第 4 條  政府應定期召開全國客家

會議，研議、協調及推展全國性客

家事務。

第 6 條 政府政策制訂應尊重客家

族群之意願，並保障客家族群之權

利與發展。

第 5 條  政府政策制定及區域發展

規劃，應考量客家族群之權益與發

展。

第 7 條 客家人口達百分之十以上

之直轄市、縣 ( 市 ) 政府應設客家

事務專責單位，其餘縣 ( 市 ) 政府

得視實際需要，設客家事務專責單

位或置專人，辦理客家事務。

客家人口達百分之十以上之直轄

市、縣 ( 市 ) 政府之客家事務專責

單位，應成立跨部門整合會報；行

政院應定期召開相關部會首長會

議，協調整合客家事務，其實施另

以命令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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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基本法草案 客家基本法

第 8 條 客家人口達三分之一以上

之鄉 ( 鎮、市 ) 應列為「客家文化

重點發展區」，加強推動客家語言

文化之傳承及發揚。 

前述地區之公教人員應取得客語能

力認證資格，並列為其考評之一。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設置及

推動事項另以命令定之。

第 6 條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對於客

家人口達三分之一以上之鄉（鎮、

市、區），應列為客家文化重點發

展區，加強客家語言、文化與文化

產業之傳承及發揚。

前項重點發展區，應推動客語為公

事語言，服務於該地區之公教人

員，應加強客語能力；其取得客語

認證資格者，並得予獎勵。

第 9 條 政府應於國家考試增訂客

家相關類科，以因應客家公務之需

求。

第 7 條 政府應於國家考試增訂客

家事務相關類科，以因應客家公務

之需求。

第 10 條 政府應建立客語研究中

心，辦理客語研究認證及推廣，並

設立國家客語資料庫，以提供客語

復育傳承、研究發展、文字化、教

育與人才培訓等運用。

客語研究中心之設置及推動事項另

以命令定之。

第 8 條 政府應辦理客語認證與推

廣，並建立客語資料庫，積極鼓勵

客語復育傳承、研究發展及人才培

育。

第 11 條 政府應推動公事語言制

度，於機關、學校、公民營機構、

醫療院所、法院監所及大眾運輸工

具等公共領域，提供客語播音及翻

譯服務，落實客語無障礙環境。

為落實公事語言制度，前項機關

( 構 )、醫療院所或相關人員得依實

施成效予以獎勵，其獎勵辦法另定

之。

第 9 條 政府機關（構）應提供國

民語言溝通必要之公共服務，落實

客語無障礙環

境。

辦理前項工作著有績效者，應予獎

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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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基本法草案 客家基本法

第 12 條 政府應提供獎勵措施，並

結合各級學校、家庭與社區推動客

語，發展客語生活化之學習環境

第 10 條 政府應提供獎勵措施，並

結合各級學校、家庭與社區推動客

語，發展客語生活化之學習環境。

第 13 條 政府應保存、維護與創新

客家文化，並設立「客家文化產業

發展基金」，積極培育專業人才，

輔導客家文化產業之發展。

前項基金之設置、管理及運用辦法

另定之。

第 14 條 政府應積極獎勵客家學術

研究，於大學校院及國家級客家博

物館設立客家學術研究機構，發展

與厚植客家知識體系。

第 11 條 政府應積極獎勵客家學術

研究，鼓勵大學校院設立客家學術

相關院、系、所與學位學程，發展

及厚植客家知識體系。

第 15 條 政府應保障客家傳播及媒

體近用權，辦理及評鑑客家電視及

全國性客家廣播電台。

第 12 條 政府應保障客家族群傳播

及媒體近用權，依法扶助規劃設立

全國性之客家廣播及電視專屬頻

道；對製播客家語言文化節目之廣

播電視相關事業，得予獎勵或補

助。

第 16 條 政府應積極推動全球客家

連結，建設臺灣成為全球客家文化

交流與研究中心。

第 13 條 政府應積極推動全球客家

族群連結，建設臺灣成為全球客家

文化交流與研究中心。

第 17 條 政府應訂定「全國客家

日」，以彰顯客家族群對臺灣多元

文化之貢獻。 

第 14 條 政府應訂定全國客家日，

以彰顯客家族群對台灣多元文化之

貢獻。

第 18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第 15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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